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THE HONG KONG ENG CLANSMAN ASSOCIATION 

 WU SI CHONG MEMORIAL SCHOOL 
香港新界屯門建生邨 

Kin Sang Estate, Tuen Mun,N.T., Hong Kong 
Tel：2454 4122      Fax：2454 4622, 2464 3718 

 

本校檔號：2425-T002 

執事經理：  

 

承辦：2025-2028學年學校午膳供應商 
 

就 2025-2028 學年師生之午膳供應事宜，本校現誠邀持有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簽發「獲

准供應午餐飯盒的食物製造廠」有效牌照的午膳供應商提交標書。投標者需注意以下各項

要求： 
 

A. 服務要求（飯盒模式） 

1. 服務對象：學童、老師和學校職員 

2. 所有餐款均需遵循衞生署《學生午膳營養指引》(新修訂版) 內建議的營養要求 

3. 膳食供應模式： 課室內進食飯盒 

4. 供應餐款數目： 每天只需 4款 

5. 供應飯餐數量 625 份(約供應高小 311 份／初小 314 份)，方便供應商報價。 

6. 供應全穀麥或添加蔬菜的穀物類食品 (如紅米飯、糙米飯、菜飯、粟米飯、麥包等)：

每天最少一款 

7. 蔬菜供應：所有餐款提供最少一份蔬菜；並提供添菜服務。 

8. 服務合約年期：三年（2025-2026、2026-2027 及 2027-2028 學年），如第二年服務水平

不符合本校要求或於上述期間發生嚴重失當事情，可即時終止合約。 
 

B. 入標者需要遞交的文件 

1. 投標書必須清楚列明根據以上所列服務要求所提供各項服務的詳情 

2. 已填妥的「午膳供應商服務承諾書」（附件一） 

3. 已填妥的「學校午膳供應商評估表」（附件二） 

4. 各項證明文件，當中必須包括： 

i. 2024-2025 年度期間一個月學校午膳餐單（請提供 2024 年 11 月份的餐單） 

ii. 由食物環境衞生署發出之「獲准供應午餐飯盒的食物製造廠」有效牌照的副本

（包括分判商，如適用） 

iii. 過往十二個月內食物環境衞生署衞生督察的所有巡查報告副本（連巡查豁免書

副本，如適用） 

iv. 其他校方指定文件，詳見「學校午膳供應商評估表」（附件二）乙部的文件清

單 

5. 報價資料 

• 除非投標者清楚註明，否則投標價格將成為整個合約期內的唯一有效報價。除

非投標者呈交有條件的報價，夾附價格變動條款報價，否則及後的價格變動將

不獲考慮。 

• 學校只會以整項服務方式（即全部以上要求）接受午膳供應商的投標。 

https://school.eatsmart.gov.hk/b5/content_salt.aspx?id=6205


 

6. 其他專業認可資格或承辦經驗資料 (如有) 。 

例如：所提供之產品或服務乃符合香港環境保護署之(註)「環保規格」或已取 

得國際性環保認証，請提供有關資料，以供校方考慮。 

(註) 香港環境保護署「環保規格」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how_help/green_procure/green_spec.html 

 

C. 其他安排 

1. 投標者必須把服務及價格資料（各一式三份）分別密封於兩個空白的信封，再一併

封存於另一個空白大信封內遞交，信封面清楚註明「服務資料」及「價格資料」字

樣。投標者不可於服務資料中泄露價格或於信封上展示或披露身分，否則有關投標

書將不會被考慮。 

2. 投標者若未能於投標截止日期前提供以上全部資料，其投標將不獲考慮。 

3. 除非投標者另作聲明，否則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投標者的標書及報價將被視有效 90

天。如投標者在 90 天內仍未接獲委聘通知，可視作在是次投標為落選論。 
 

D. 評審程序 

1. 有意投標者請參閱本校網頁（http://www.wusichong.edu.hk）或衞生署「健康飲食在校

園 」 運 動 專 題 網 頁 內 有 關 「 選 擇 午 膳 供 應 商 」 副 頁 的 資 料

(https://school.eatsmart.gov.hk/b5/content.aspx?id=6007)，以進一步了解審標的大致安排。 

2. 本校將根據投標者提交的標書內容、「午膳供應商服務承諾書」、「學校午膳供應商評

估表」、各項證明文件及報價評審入標者。學校亦會在審核入標者報價前邀請在首輪

評審得分最高的三間午膳供應商參與健康午膳試食評審（即試食會，唯安排會因應

疫情而定）。 

3. 投標者必須注意「午膳供應商服務承諾書」將成為日後校方與中標者所簽訂之合約的

基礎部分。合約一經簽署，校方可按承諾書的條文對午膳供應商的服務作出監察，以

評核該供應商服務水平是否達標及可能作為提早終止合約的理據。 

4. 本校向來重視午膳供應商就學童健康飲食所作出的努力，所以服務及價格評審各佔

的比重如下： 
 

服務評審比重：80 

價格評審比重：20 
 

E. 《防止賄賂條例》 

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員工接受午膳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

的利益，或午膳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學校不容許午膳供

應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2. 學校員工或午膳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投標

書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3. 本校有權立即終止承辦商的營辦權，而承辦商須為本校因此而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

害負上賠償責任。 

4. 承辦商負責人如果是本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法團校董會成員之親屬，必須於

投標中申報。如果中標後被發現未有申報，本校有權立即終止承辦商的營辦權，而

承辦商須為本校因此而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賠償責任。 
 

https://www.epd.gov.hk/epd/tc_chi/how_help/green_procure/green_spec.html
http://school.eatsmart.gov.hk/b5/template/index.asp?pid=2009&id=3042
https://school.eatsmart.gov.hk/b5/content.aspx?id=6007


 

F. 防止串通行為 

投標者不得以任何形式（例如圍標）在投票過程中與其他競投人士串通。若投票者 

違反或不遵從本條文，將導致其投票無效。 
 
G. 維護國家安全 

承辦商負責人確認即使報價中有任何相反的規定，學校保留以其公司曾經、正在或有理由

相信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行為或活動為由，取

消其公司資格的權利，又或為維護國家安全，或為保障香港的公眾利益、公共道德、公共

秩序或公共安全，而有必要剔除其公司。 
 
承辦商負責人確認若出現下列一種情況，學校可以立即終止合約︰ 

(i) 其公司曾經或正在作出可能構成或導致發生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或不利於國家 

安全的行為或活動︰ 

(ii) 繼續僱用其公司或繼續履行合約不利於國家安全；或 

(iii) 學校合理地認為上述任何一種情況即將出現。 
 

H. 提交投標書 

1. 有意承投的午膳供應商請於 2025 年 3 月 21 日(五)中午十二時或以前，根據上列第 B

項的要求，以機密文件形式將標書投進設於本校辦事處的投標箱內，封面須清楚註明

收件人為「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健康飲食委員會主席」，並標明「午膳供

應投標書」。逾期的標書，概不受理。 

2. 提交投標書地址： 

新界屯門建生邨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健康飲食委員會主席 

(「午膳供應投標書」) 
 

I. 申訴事宜  

上述招標及評審程序按教育局指引行事，並受學校膳食專責委員會監察，以確保審批合

約過程公平妥善。投標者如認為其標書未獲公平處理或在投標過程中未獲公平對待，可

向該健康飲食委員會反映，或與教育局所屬地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聯絡。 
 (http://www.edb.gov.hk/tc/contact-us/reo.html) 

 

J. 意見及查詢 

午膳供應商如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致電 2454 4122 與劉寶雲主任聯絡。 

 

 

  
  校長：  謹啟 

  事務組： 劉寶雲主任 代行 

2025 年 2 月 20 日     

 

 

http://www.edb.gov.hk/tc/contact-us/reo.html


 

 

 

貼於信封面 

新界屯門建生邨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承投︰2025-2028 學年學校午膳供應商」 

 

學校檔號 ： 2425-T002 

截止日期 ： 2025年 3月 21日(星期五)中午十二時正 

 


